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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

(1983 年 6 月 15 日国务院发布 国发〔1983〕95 号)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对金银的管理，保证国家经济建设对金银的

需要，取缔金银走私和投机倒把活动，特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金银，包括：

(一)矿藏生产金银和冶炼副产金银；

(二)金银条、块、锭、粉；

(三)金银铸币；

(四)金银制品和金基、银基合金制品；

(五)化工产品中含的金银；

(六)金银边角余料及废渣、废液、废料中含的金银。

铂(即白金)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管理。

属于金银质地的文物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法》的规

定管理。

第三条 国家对金银实行统一管理、统购统配的政策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机关、部队、团体、学校，国营企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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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业单位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(以下统称境内机构)的一切金银的

收入和支出，都纳入国家金银收支计划。

第四条 国家管理金银的主管机关为中国人民银行。

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管理国家金银储备；负责金银的收购与配

售；会同国家物价主管机关制定和管理金银收购与配售价格；

会同国家有关主管机关审批经营(包括加工、销售)金银制品、

含金银化工产品以及从含金银的废渣、废液、废料中回收金银

的单位(以下统称经营单位)，管理和检查金银市场；监督本条例

的实施。

第五条 境内机构所持的金银，除经中国人民银行许可留用

的原材料、设备、器皿、纪念品外，必须全部交售给中国人民银

行，不得自行处理、占有。

第六条 国家保护个人持有合法所得的金银。

第七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，一切单位和个人不得计价

使用金银，禁止私相买卖和借贷抵押金银。

第二章 对金银收购的管理

第八条 金银的收购，统一由中国人民银行办理。除经中国

人民银行许可、委托的以外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收购金银。

第九条 从事金银生产(包括矿藏生产和冶炼副产)的厂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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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、农村社队、部队和个人所采炼的金银，必须全部交售给中

国人民银行，不得自行销售、交换和留用。

前款所列生产单位，对生产过程中的金银成品和半成品，必

须按照有关规定加强管理，不得私自销售和处理。

第十条 国家鼓励经营单位和使用金银的单位，从伴生金银

的矿种和含金银的废渣、废液、废料中回收金银。

前款所列单位必须将回收的金银交售给中国人民银行，不得

自行销售、交换和留用。但是，经中国人民银行许可，使用金银

的单位将回收的金银重新利用的除外。

第十一条 境内机构从国外进口的金银和矿产品中采炼的

副产金银，除经中国人民银行允许留用的或者按照规定用于进料

加工复出口的金银以外，一律交售给中国人民银行，不得自行销

售、交换和留用。

第十二条 个人出售金银，必须卖给中国人民银行。

第十三条 一切出土无主金银，均为国家所有，任何单位和

个人不得熔化、销毁或占有。

单位和个人发现的出土无主金银，经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

鉴定，除有历史文物价值的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法》的规

定办理外，必须交给中国人民银行收兑，价款上缴国库。

第十四条 公安、司法、海关、工商行政管理、税务等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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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依法没收的金银，一律交售给中国人民银行，不得自行处理

或者以其他实物顶替。没收的金银价款按照有关规定上缴国库。

第三章 对金银配售的管理

第十五条 凡需用金银的单位，必须按照规定程序向中国人

民银行提出申请使用金银的计划，由中国人民银行审批、供应。

中国人民银行应当按照批准的计划供应，不得随意减售或拖

延。

第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资企业、中外合资企业

以及外商，订购金银制品或者加工其他含金银产品，要求在国内

供应金银者，必须按照规定程序提出申请，由中国人民银行审批

予以供应。

第十七条 使用金银的单位，必须建立使用制度，严格做到

专项使用、结余交回。未经中国人民银行许可，不得把金银原料

(包括半成品)转让或者移作他用。

第十八条 在本条例规定范围内，中国人民银行有权对使用

金银的单位进行监督和检查。使用金银的单位应当向中国人民银

行据实提供有关使用金银的情况和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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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对经营单位和个体银匠的管理

第十九条 申请经营(包括加工、销售)金银制品、含金银化

工产品以及从含金银的废渣、废液、废料中回收金银的单位，必

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审批程序，经中国人民银行和有关主管机

关审查批准，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发给营业执照后，始得营

业。

第二十条 经营单位必须按照批准的金银业务范围从事经

营，不得擅自改变经营范围，不得在经营中克扣、挪用和套购金

银。

第二十一条 金银质地纪念币的铸造、发行由中国人民银行

办理，其他任何单位不得铸造、仿造和发行。

金银质地纪念章(牌)的出口经营，由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华人

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分别办理。

第二十二条 委托、寄售商店，不得收购或者寄售金银制品、

金银器材。珠宝商店可以收购供出口销售的带有金银镶嵌的珠宝

饰品，但是不得收购、销售金银制品和金银器材。金银制品由中

国人民银行收购并负责供应外贸出口。

第二十三条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沿海侨眷比较集中地区

的个体银匠，经县或者县级以上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工商行政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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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批准，可以从事代客加工和修理金银制品的业务，但不得收

购和销售金银制品。

第二十四条 国家允许个人邮寄金银饰品，具体管理办法由

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制定。

第五章 对金银进出国境的管理

第二十五条 携带金银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，数量不受

限制，但是必须向入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申报登记。

第二十六条 携带或者复带金银出境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

凭中国人民银行出具的证明或者原入境时的申报单登记的数量

查验放行；不能提供证明的或者超过原入境时申报登记数量的，

不许出境。

第二十七条 携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供应旅游者购买

的金银饰品(包括镶嵌饰品、工艺品、器皿等)出境，中华人民共

和国海关凭国内经营金银制品的单位开具的特种发货票查验放

行。无凭据的，不许出境。

第二十八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中国人、外国侨民和

无国籍人出境定居，每人携带金银的限额为：黄金饰品 1 市两

(31.25克)，白银饰品10市两(312.50克)，银质器皿20市两(625

克)。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查验符合规定限额的放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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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资企业、中外合资企

业，从国外进口金银作产品原料的，其数量不限；出口含金银量

较高的产品，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核准后放行。未经核准或者超过

核准出口数量的，不许出境。

第六章 奖励与惩罚

第三十条 有下列事迹的单位或者个人，国家给予表彰或者

适当的物质奖励：

(一)认真执行国家金银政策法令，在金银回收或者管理工作

中做出显著成绩的；

(二)为保护国家金银与走私、投机倒把等违法犯罪行为坚决

斗争，事迹突出的；

(三)发现出土无主金银及时上报或者上交，对国家有贡献

的；

(四)将个人收藏的金银捐献给国家的。

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的下列行为，根据情节轻重，分别

由中国人民银行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海关按照各自的职责权限

给予以下处罚：

(一)违反本条例第八、九、十、十一条规定，擅自收购、销

售、交换和留用金银的，由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工商行政管理机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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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以强制收购或者贬值收购。情节严重的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

并处以罚款，或者单处以没收。

违反本条例第八、九、十、十一条规定的，工商行政管理机

关可另处以吊销营业执照。

(二)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，私自熔化、销毁、占有出土

无主金银的，由中国人民银行追回实物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

处以罚款。

(三)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擅自改变使用用途或者转让

金银原材料的，由中国人民银行予以警告，或者追回已配售的金

银。情节严重的，处以罚款直至停止供应。

(四)违反本条例第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三条

规定，未经批准私自经营的，或者擅自改变经营范围的，或者套

购、挪用、克扣金银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处以罚款或者没收。

情节严重的，可并处以吊销营业执照、责令停业。

(五)违反本条例第七条规定，将金银计价使用、私相买卖、

借贷抵押的，由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予以强制收

购或者贬值收购。情节严重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处以罚款或

者没收。

(六)违反本条例第五章有关金银进出国境管理规定或者用

各种方法偷运金银出境的，由海关依据本条例和国家海关法规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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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

(七)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，由中国人民银行予以收

兑。对直接责任人员由有关单位追究行政责任。

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，已构成犯罪行为的，由司法

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的施行细则，由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务

院有关部门制定。

第三十四条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金银管理需要作某些变

通规定的，由有关省、自治区人民政府会同中国人民银行根据本

条例制定。

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过去有关部门制定

的金银管理办法即行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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